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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汕头市生态环境局、建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的（汕头市移动源监管决策能力提升技术支撑项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汕头市移动源监管决策能力提升技术支撑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4757.2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700.51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2.（汕头市移动源监管决策能力提升技术支撑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为 8721.7675

万元，资产总额为 9171.1130 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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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 

立约方：（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自愿组成

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汕头市移动源监管决策能力提升技术支撑项目）

（JX-ZB-2022-038）的响应活动。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就项目的响应和合同实施阶段的有

关事务协商一致订立协议如下： 

一、联合体各方关系 

（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成

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本项目的响应。（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若中标，联合体各方共同与汕头

市生态环境局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二、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约定如下： 

1.（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的牵头单位，代表联合体双方负责投标

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 

2.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切实执行一切合同文件，共同承

担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同时按照内部职责的划分，承担自身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在

法律在承担连带责任。 

3.如果本联合体中标，（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总体协调，汕头市机

动车污染历史情况分析及排放控制措施研究，船舶 AIS 动态排放清单编制及控制对策研究

（承担本合同总金额 30.7%的工作内容）部分；（清华大学）负责本项目汕头市路网交通流

调查研究，建立基于交通流的汕头市高分辨率机动车排放清单及机动车排放控制措施库，以

及机动车排放发展趋势分析研究（承担本合同总金额 39.7%的工作内容）部分；（广东旭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船舶 AIS/静态数据调查研究及排放控制措施研究、搭建汕头市

船舶黑烟智能抓捕体系（承担本合同总金额 29.6%的工作内容）部分。 

4.如中标，联合体各方共同与（汕头市生态环境局）签订合同书，并就中标项目向采购

人负责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5.联合体成员（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请填写：小型）企业，将承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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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金额 30.7 %的工作内容（联合体成员中有小型、微型企业时适用）。 

联合体成员（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为（请填写：中型）企业，将承担合同总金额 29.6 %

的工作内容。 

三、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参与本采购包响应，联合体各方不能作为其它联合

体或单独响应单位的项目组成员参加本采购包响应。因发生上述问题导致联合体响应成为无

效报价，联合体的其他成员可追究其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 

四、联合体如因违约过失责任而导致采购人经济损失或被索赔时，本联合体任何一方

均同意无条件优先清偿采购人的一切债务和经济赔偿。 

五、本协议在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内有效，如获中标资格，合同有效期延续至

合同履行完毕之日。 

六、本协议书正本一式 六 份，随投标文件装订 两 份，送采购人 一 份，联合体成

员各 一 份；副本一式 三 份，联合体成员各执 一 份。 

甲公司全称：广东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盖章）________，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乙公司全称：清华大学（盖章）________，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丙公司全称：广东旭诚科技有限公司（盖章）________，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注：1．联合响应时需签本协议，联合体各方成员应在本协议上共同盖章确认。 

2．本协议内容不得擅自修改。此协议将作为签订合同的附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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